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“明白纸”
一、补助对象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脱贫户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，

开发公益性岗位的单位，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

二、补助内容
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带动脱贫户发展生产、稳定就业，支持脱贫户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，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，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，支持集中安置区开发公益性岗位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、建设“一站式”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。

三、补助标准
1.支持新型农业主体(带动脱贫户5户以上)带动脱贫户发展生产、稳定就业，每带动一户补助5000元，每个经营主体（项目）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2.支持脱贫户（含监测对象，下同）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休闲农业（“农家乐”）、森林旅游、电子商务、流通配送等项目，每户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0元。

3.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对象，下同）就地就近就业，每吸纳一个脱贫劳动力（稳定就业半年以上）补助5000元。

4.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，支持集中安置区开发公共服务岗位、建设“一站式”社区综合服务设施，以补促建，每个安置区(或项目)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四、申报程序
按照“脱贫户申请、村审核并公示、镇复核并公示、发放补助资金”的流程进行。
涉农资金政策“流程图”
  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
	脱贫户申请
	
	脱贫户根据生产发展需要，向村委会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脱贫户中央(省级、市级、区级)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申请表》。



	村审核并公示
	
	村委会通过入户调查初核，并召开村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，确认申报补助名单，经公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）无异议后，上报镇政府。



	镇复核

并公示
	
	镇政府组织人员对脱贫户申报情况进行复核，并在镇公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）无异议后，召开镇两委会研究审批。



	发放补助资金
	
	各镇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户，补助名单以及发放凭证报区农业农村局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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